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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汕尾市江牡岛保护和利用规划
（2025—2035年）》解读

一、编制背景

广东省是海洋大省，也是海岛大省，海域辽阔，海岛众多，

区位优势突出，海岛具有重要的生态、资源、经济和权益价值。

随着广东省海洋开发不断向广度、深度拓展，海岛的重要性日益

显现，开发活动日益增多，海岛已成为广东省沿海地区经济社会

发展的新空间。汕尾市拥有广东省数量最多的海岛，海岛资源禀

赋优越。为切实加强海岛及周边海域生态环境保护，规范海岛开

发利用秩序，推动城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区域海岛资源潜力

释放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》《全国海岛保护规划》

及《广东省海岛保护规划》，特组织编制《汕尾市江牡岛保护和

利用规划（2025—2035年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划》）。

《规划》主要阐明规划期内江牡岛保护的基本原则、目标，

海岛分类保护的具体措施、海岛分区保护的主要方向，是指导江

牡岛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合理保护和利用海岛资源的重要依据。

二、形成过程

汕尾市自然资源局牵头组织编制了《规划》。编制过程中，

通过召开专家评审会的形式开展咨询论证，并根据专家评审意见

对《规划》进行了修改完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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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 4 月 16 日至 5 月 15 日，《规划》通过政府门户网

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，期间未收到反馈意见。同时，在广泛征

求市、区两级共 8个相关职能部门意见的基础上，充分吸收各有

关单位提出的意见建议，进一步对《规划》作了修改完善，形成

终稿。

《规划》已按规定完成合法性审查，并经汕尾市人民政府常

务会议审议通过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《规划》主要内容包括总则、基本情况、规划目标、保护和

利用空间布局、规划实施保障措施五个章节。

（一）总则。包括规划目的、依据、范围、期限。《规划》

以“保护优先”为重要原则，提出在做好海岛生态环境保护的前提

下合理开发利用江牡岛，有利于促进生态文明建设，有效落实国

家对海岛生态保护的要求。明确了江牡岛的规划范围，包括岛岸

线以上陆域及海岛岸线向海一侧大致外扩约 100 米以内的海域

范围。结合江牡岛保护和利用实际情况，确定了江牡岛的规划期

限为 2025—2035年。

（二）基本情况。包括经济地理概况、自然资源概况、生态

环境概况、保护利用概况。介绍了江牡岛地理位置，位于汕尾市

城区马宫街道西南海域，广东省著名旅游区红海湾内，距陆地最

近距离 3.7千米，属汕尾市城区管辖，实测江牡岛的水平投影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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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面积合计 49.0249公顷，岸线总长度 5.18千米（最终岸线数据

以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复为准）。

（三）规划目标。综合考虑江牡岛保护和利用现状及未来发

展诉求，《规划》将江牡岛功能定位为生态旅游综合景观岛，主

要发展旅游娱乐业，同时兼顾与旅游产业链相关的项目以及公共

服务、农林渔业等兼容性功能。《规划》确定了江牡岛的开发建

设控制目标及生态环境保护目标，整岛的建筑密度控制在 30%，

除必要的气象、助航、海洋观测、岛碑等设施外，单体建筑高度

应小于海岛最大高程的 2/3，容积率控制在 0.5 以内；海岛开发

行为中如有涉及对周边海域进行利用，需符合上述各项 管理要

求和海洋环境保护要求，避免对海岛周边海域生态系统和生态环

境造成破坏和影响。

（四）保护和利用空间布局。一是划定岛陆空间功能布局，

加强岛陆空间保护和合理利用。将岛陆空间划分为严格保护区、

限制利用区和适度开发区。《规划》明确了江牡岛的岛陆空间功

能布局和面积，并结合江牡岛实际情况提出各功能区在生态环境

保护、开发建设等方面的管控要求。二是明确海岛岸线管控布局。

江牡岛的海岛岸线管控布局划分为严格保护岸线、适度开发岸线

和限制开发岸线，并明确各类岸线的保护与开发利用要求。三是

落实周边海域管控布局。明确将江牡岛周边海域划分为限制利用

海域和适度开发海域，充分考虑岛海统筹的利用模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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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规划实施保障措施。《规划》明确了海岛的保护义务，

列举了严格贯彻规划实施、发挥指导约束作用、强化岛海综合协

调管理、落实动态监视监测任务、确保公共建设资金投入、加大

海岛保护宣传力度等具体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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